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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

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8年 3月 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

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。公司现有董事 7 人，

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7人。会议由董事长任勇先生主持，监事

会成员、董事会秘书及其他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该议

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.议案内容：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应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对

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，董事会对符合条件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

资格审查，并征询相关股东意见，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，认为

下述被推荐人符合董事任职资格，提名为本次换届选举董事人选： 

提名任勇、姜群、陆建华、王健、马子良、陈华香、袁文生为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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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 7位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组成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，自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起算，任期三年。 

通过对上述 7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、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，

董事会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条规定的情况，未发现其被列入
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，上述候选人均

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，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要求。 

根据有关规定，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第一届董事会的现

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，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，直至新一届董

事会产生之日起，方自动卸任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7票；反对票数为 0票；弃权票数为 0

票。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董监高换届选举

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.议案内容：为办理公司董监高换届选举相关事宜，提请股东大

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董监高换届选举的有关具体事宜。包括但

不限于： 

（1）准备、报审董监高换届选举工作需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的

所有材料； 

（2）办理上级主管部门对董监高换届选举文件的批复手续； 

（3）董监高换届选举备案工作； 

（4）董监高换届选举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； 

（5）董监高换届选举需要办理的其他事宜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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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7票；反对票数为 0票；弃权票数为 0

票。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补充审议与江苏金创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

签署〈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〉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1.议案内容：2018年 2月 12日，公司与江苏金创信用再担保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创公司”）签订《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》

（金创综合授信 2018011号），合同约定：根据公司提出的业务申请，

金创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（借款）服务及为公司向相关业务债权人提

供担保/再担保服务，授信总额度为 22,000万元，授信额度有效期间

为 2018年 2月 12日至 2023年 2月 11日。 

2018年 2月 12日，公司与金创公司签订《小微企业私募债业务

委托再担保合同》（金创 2018011号-小微债），约定金创公司在《最

高额综合授信合同》（金创综合授信 2018011 号）项下，为公司在

5,000万元额度内开展小微企业私募债业务向债权人提供一般保证责

任再担保，额度有效期间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。 

2018年 2月 12日，公司与金创公司签订《现金池资金调剂业务

委托担保合同》（金创 2018011 号-现金池），约定金创公司在《最高

额综合授信合同》（金创综合授信 2018011号）项下，为公司在 2,000

万元额度内开展现金池资金调剂向江苏金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，授信额度有效期间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2

月 11日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7票；反对票数为 0票；弃权票数为 

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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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审议关联方与金创公司签署〈最高

额保证合同〉的议案》，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.议案内容：2018年 2月 12日，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、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姜群、任勇、陈平（以下

统称“反担保人”）与金创公司签订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最高额反保 

2018011 号），各反担保人同意为公司与金创公司签订的《最高额综

合授信合同》（金创综合授信 2018011 号）向金创公司提供反担保，

反担保的最高额为人民币 22,000 万元，保证期间自 2018 年 2 月 12

日至 2023年 2月 11日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公司董事陆建华为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，董事袁文生为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总经理，故陆建华、袁文生两名董事为议案的关联董事;任勇、姜

群均系反担保人之一，故陆建华、袁文生、任勇和姜群四名董事均需

回避表决。 

3.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3票、反对票 0票、弃权票 0票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议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》

的议案。 

1.议案内容：公司拟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 2018 年度第三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上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表决结果：同意票数为 7票；反对票数为 0票；弃权票数为 0

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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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

 扬州市邗江区国鑫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8日 

 

 

 


